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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4月 3日接

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北海三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投资”）通

知，三木投资与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就三木投资股

份质押情况签订了《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的承诺书》，具体事项如

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持股

比例 

用途 

北海三木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否 9,749.90 2019-3-27 2021-3-25 

首创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76.28% 

实体生产经

营、偿还债

务 

2019 年 3 月 27 日，三木投资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861,000 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7,638,000 股共计 97,499,000 股质押给首

创证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详情请参见公司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2019-014）。 



二、承诺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9年 3月 22日发布的《关于业绩承诺方质押对价股份的

相关问题与解答》之规定，2019 年 4 月 3 日，三木投资与首创证券签订了《关

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的承诺书》，主要内容如下： 

鉴于三木投资因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公司股票存在股份锁定安排，且负有业

绩补偿义务。截至协议签订日，其中部分未流通股份业绩补偿义务仍对三木投资

具有法律约束力，首创证券同意在三木投资业绩补偿义务触发时，三木投资首先

以其所持公司股票中未办理质押的股票向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若届时三木投

资未办理质押的股票数量不足以补偿公司的，就不足部分，三木投资提前向首创

证券所质押的股票中回购相应数量的股票用于补偿。首创证券届时将配合三木投

资解除该部分股票的质押并办理相关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 

1、2017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三木智能 100%股权，三木投资做为业绩承诺

方之一，已与公司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约定

其因本次发行股份取得的公司股票的股份锁定安排以及盈利补偿及减值补偿义

务。 

2、三木投资已与首创证券签订了《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的承

诺书》，鉴于三木投资因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公司股票存在股份锁定安排，且负

有业绩补偿义务。截至协议签订日，其中部分未流通股份业绩补偿义务仍对三木

投资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木投资承诺在业绩补偿义务触发时，首先以其未办理质

押的公司股票向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若三木投资未办理质押的股票数量不足

以补偿公司的，就不足部分，三木投资应根据《质押协议》提前向首创证券所质

押的股票中回购相应数量的股票用于补偿；同时，首创证券同意届时将根据《质

押协议》在三木投资回购后配合其解除该部分股票的质押并办理相关质押登记解

除手续。 

3、本次三木投资部分股份质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4日 


